
2020 年 6 月 2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加強防範及應對恐怖主義活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香港面對恐怖主義活動威脅的最

新情況，以及特區政府和巿民如何加強防範及應對。

背景

2. 現時香港法例對「恐怖主義行為」有清晰的規定。根據《聯

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反恐條例》）（香港法例第 575

章），若某行動或恐嚇作出的行動會導致針對人的嚴重暴力、對

財產的嚴重損害、危害他人生命、對公眾健康安全造成嚴重危險、

嚴重干擾電子系統，或嚴重干擾基要服務、設施或系統 1，而其

意圖是強迫特區政府或威嚇公眾人士，並為推展政治、宗教或思

想上的主張而進行的，便屬於「恐怖主義行為」。

3. 特區政府一直審視實際情況，就香港面對恐怖襲擊威脅

的風險進行評估，會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本地、鄰近區域和

國際形勢、近期發生的事故、威脅的來源等，從而評估香港面對

恐怖襲擊的威脅。

1 如屬對公眾健康安全造成嚴重危險、嚴重干擾電子系統，或嚴重干擾基要服務、設

施或系統的情況，則在任何宣揚、抗議、持異見或工業行動的過程中作出或恐嚇作出

行動並不屬於「恐怖主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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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情況  

 

4. 現時，香港面對恐怖襲擊威脅的風險級別是「中度」。然

而，自去年七月至今發生了十多宗涉及爆炸品及槍械的案件，其

破壞力及數量均極度驚人。這些案件的手法跟外國的恐怖主義

活動很類似，種種跡象顯示本土恐怖主義正在香港滋生。就此，

有三方面公眾要關注的：  

 

(a) 首先，警方檢獲不同類型的炸藥，包括 TATP、ANFO、

HMTD、DNT 及黑火藥。這些都是外國恐襲常用的

炸藥，曾使用於包括 1995 年美國奧克拉荷馬聯邦大

樓爆炸案、2005 年英國倫敦的地鐵及巴士連環爆炸

案、2011 年挪威奧斯陸政府大樓爆炸案、2015 年泰

國曼谷四面佛爆炸案、2016 年比利時布魯塞爾機場

及地鐵連環爆炸案，以及 2019 年斯里蘭卡教堂及酒

店連環爆炸案等。這些炸彈恐襲發生在世界不同角

落，引致傷亡慘重。市民必須警惕：炸彈是不會認

人的，一旦爆炸，附近範圍內的人均會受到波及，

它們會炸死人，會造成肢體傷殘、炸毀建築物。在

爆炸的時候，附近的人無一倖免；  
 

(b) 第二方面，是暴徒擬採用的引爆方法，均與世界各

地不同恐怖分子經常使用的襲擊手法類似。例如警

方曾檢獲壓力煲炸彈和釘；在 2013 年美國波士頓馬

拉松爆炸案中，恐怖分子就是利用壓力煲炸彈，造

成 3 人死 264 人受傷。另外，警方又曾檢獲手機引

爆裝置；類似的手機搖控裝置在 2016 年美國紐約及

新澤西連環爆炸中被使用，造成 34 人受傷。警方亦

曾檢獲水喉管炸彈（可像手榴彈般投擲），類似的

炸彈曾被用於 2017 年紐約地鐵站爆炸案，造成 3 人

嚴重受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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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三方面，是警方檢獲的原料。警方檢獲帶有劇毒

及高度易燃化學品種類和數量驚人：硝酸鉀、硝酸

銨、硫酸、硫磺、丙酮、強酸、鈉條、山埃、乙醇、

氰化鋅、二苯基硫卡巴腙汞等。這些原料一旦用來

製造襲擊，可致嚴重受傷及導致死亡。  

 

5. 除了炸藥以外，警方在行動中亦檢獲了五枝真槍和大量

子彈，其中一支是半自動步槍。同樣的步槍，在美國拉斯維加斯

賭城曾被使用向出席音樂會的人群掃射，造成 50 多人死亡。  

 

 

防範及應對  

 

依法嚴厲打擊  

 

6. 警方現正就相關的案件進行全面調查，追查有關物品的

來源及所涉及的組織性，並同時密切監察本土恐怖主義行為的

威脅風險。針對恐怖主義行為，我們會以最嚴厲的法律，依法處

理及打擊。正如上文第 2 段所述，法律條文對「恐怖主義行為」

有清晰闡述，警方會根據實際情況及搜集到的證據，按相關法律

適當處理。如調查有足夠證據，警方會與律政司研究引用《反恐

條例》予以起訴，並考慮凍結涉及恐怖活動的資產，切斷其資金

來源，及防止他們招募成員。無論引用《反恐條例》與否，這些

爆炸品及槍械案件本身已是非常嚴重的刑事罪行，根據《刑事罪

行條例》（香港法例第 200 章）、《火器及彈藥條例》（香港法

例第 238 章）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香港法例第 455 章），

最高刑罰可判終身監禁。  
 

7. 特區政府正密切審視情況，不排除提升本港受恐襲的威

脅級別。一旦恐襲發生或風險級別提升，警方可能要封鎖高風險

地點、作高姿態巡邏、搜查隨身物品和在公眾地方作安全檢查，

以確保公共安全。巿民須配合行動，以保障他們自身及社會安全。

我們會密切監察事態發展及搜集情報，時刻提高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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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內部反恐準備  

 

8. 因應多宗涉及爆炸品及槍械的案件，特區政府已提升了

內部的反恐準備。有關的部門及機構已制訂相關的行動計劃，以

便一旦發生恐襲時能作出即時及有效的應變。  

 

 

跨部門反恐專責組  

 

9. 特區政府於 2018 年成立「跨部門反恐專責組」（專責組），

成員分別來自警務處、入境事務處、海關、懲教署、消防處及政

府飛行服務隊。專責組的反恐策略重點，是在現有反恐架構上建

立跨部門反恐平台，以全面提升特區政府的反恐能力。現時的反

恐策略涵蓋「預防」、「準備」、「應變」和「復原」四方面  – 

 

(a) 預防：以情報為主導的方針，加強部門之間及與公

私營機構的溝通及合作，以遏止和預防恐怖活動或

有關威脅在香港發生；  

 

(b) 準備：透過演習及訓練，維持高水平的戒備，並確

保緊急服務和支援人員作好準備、受過充分訓練和

具備所需資源 2；  

 

(c) 應變：制定有效的應變行動計劃，對恐怖主義活動

或有關威脅作出專業、有效和迅速的應變及調查 3；

及  

 
  

                                                 
2 「反恐怖主義緊急事故協調小組」已召開會議，讓參與反恐工作的政府部門代表就

全港保安事宜制定和協調有效的反恐行動策略，並確保本港各主要交通設施及出入境

口岸保持警覺，同時提升應對的能力及準備。  
 
3  為應對絕對有可能發生的爆炸事件，「跨部門反恐專責組」的成員特別就此提升應

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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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復原：萬一香港發生恐襲事件時，確保香港的治安

狀況良好，並迅速對社區進行善後、重建和復原工

作，盡快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和市民的信心。  

 

10. 在上述策略下，專責組聯同各相關部門推進一系列的工

作，包括為各部門建立了反恐情報互通機制及工作平台，強化了

反恐情報的整合和分析；透過推行跨部門反恐演習及訓練，確保

應變及緊急服務以及支援人員等都時刻做好準備，更重點強化

各部門於反恐行動合作和協同效應 4。  

 

11. 此外，專責組亦協調各部門，推動公眾反恐意識及教育。

為提高市民對懷疑爆炸品的防範意識，專責組在今年四月推出

名為「提防有『炸』」的宣傳短片 5和單張（見附件一），教導市

民識別和處理可疑物品的方法、預防及應變措施，以及配合警方

及救援人員的工作和簡單的急救程序。此外，由今年四月至今，

專責組進行了多次針對相關業界持分者的訓練或簡報，以提升

他們對可疑物品和炸彈的預防和應變意識。警方的防止罪案科

亦會透過日常工作，例如保安公司牌照申請、續期及週年檢查時，

向保安公司代表提供資料單張，加強宣傳教育。  

 

 

警方加強反恐準備  

 

12. 加強反恐工作是 2020 年警務處處長首要行動項目之一。

作為反恐最前線的部門，警務處持續就恐怖主義活動保持高度

警覺，並因應當前的威脅評估，作出適當的調配和戒備。  

 

 
  

                                                 
4 就此，專責組自成立以來已統籌兩次大型跨部門反恐演習，一方面強化各部門整合

反恐情報及應對恐襲事件的協調能力，同時提高公眾對反恐的認知。  
 

5 www.youtube.com/watch?v=3j7W0_JP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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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閃、避、求」應對策略  

 

13. 除執法機關防範及大力打擊涉及恐怖主義行為外，社會

亦要共同警惕，防範本土恐怖主義滋生，提高警覺，及在安全情

況下向警方舉報，並配合警方的執法工作。執法機關會加強宣傳

教育，並會透過演習，教育巿民「閃、避、求」的對策  – 

 

(a) 「閃」，即盡快遠離施襲者視線範圍，選取安全路

線離開現場；更重要的是，不要為拍攝而停留在現

場，應立即離開，以免令自己陷於險境；  
 

(b) 若不能離開現場則要「避」，即躲藏，尋找掩護物

或可上鎖房間匿藏，並將手機轉為靜音模式及關閉

震動功能，切勿使用可發光或發聲物品。市民應保

持冷靜，等待救援；及  

 

(c) 「求」，即在安全情況下或確定自身安全後（例如

已成功逃離及遠離受襲地點），立即致電九九九報

警。  

 

14. 警方已就「閃、避、求」制作宣傳短片 6及單張（見附件

二），提醒巿民應對恐襲或危險的策略。  

 

 

結語  

 

15. 特區政府相信，涉及本土恐怖主義行為的屬少數。但因為

其殺傷力和破壞力，我們必須時刻戒備。政府會盡一切努力，阻

止本土恐怖主義滋生。警方及其他紀律部隊會透過「跨部門反恐

專責組」平台，以多管齊下的方式，包括加強情報搜集、先發制

人、充分利用現行法律、加強跨部門協作等，把風險減到最低。  

 

                                                 
6 www.youtube.com/watch?v=sjJ0RJ81V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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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打擊恐怖主義需要社會共同努力、警惕、反對及在安全的

情況下舉報，並支持警方和執法部門的行動和措施。一如既往，

特區政府會時刻保持警覺，持續加強香港防範及應對恐怖襲擊

的能力及準備。  

 

 

 

 

 

 

保安局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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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提防有『炸』」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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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閃、避、求」宣傳單張  

 

 

 
 




